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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泰来
实习生 逯兴鑫

禁行区涵盖主要道路
合法三轮也将禁行

8月2日中午，济南市公安
局官方网站张贴出济南市公安
局代市政府起草的《济南市人
民政府关于加强三（四）轮车管
理的通告（征求意见稿）》（以下
简称“通告”）。

根据通告，济南市将在政策
施行生效之日起至2019年7月
31日，禁止机动三轮车和非机动
三轮车在城市高架路、快速路、
经十路（凤凰路至二环西路）、马
鞍山路、龙奥北路、龙奥南路、旅
游路（凤凰路至二环西路）、天成
路、纬一路、千佛山南路，以及二
环路（不含）以内道路右侧设有
公交专用道的道路通行。

2019年8月1日至2020年7
月31日，禁行范围扩大至二环
路以内及重点区域周边的道
路。2020年8月1日起，城市建
成区内禁行三轮车。违反规定
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
法查处。

此外，用于保障民生及公
共服务的机动三（四）轮车，自
通告施行之日起至2019年7月
31日作为过渡期。过渡期内由
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现有车辆规
范管理措施，报市政府核准后
方可上路行驶，但不得在三轮
车禁行道路行驶。

从禁行车型上看，济南不
仅将超标（非法）的三轮车列为
禁行对象，即便是列入国家《道
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
告》的合法三轮车也在禁行之
列，相较菏泽范围更广。从禁行
路段来看，基本上市区主要路
段都将禁行三轮车。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公布
的还只是征求意见稿，意见反
馈截止时间为2018年8月6日。

制售超标三四轮车
处三至五倍罚款

除对三轮车实行逐步限行
禁行之外，通告也对电动三

（四）轮车的生产、销售以及上
路行驶进行明文规定。

明确禁止生产、拼装、改
装、销售非法机动三（四）轮车。
违反规定的，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依法没收成品及
配件，并处非法产品价值三至
五倍罚款；有营业执照的吊销
营业执照，没有营业执照的予
以查封。

禁止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
机动三（四）轮车上路行驶。违
反规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扣留车辆，处罚款。

禁止利用机动三（四）轮车
从事客运经营。根据相关解释，
机动三（四）轮车包括电动的也
包括燃油的，违反此项规定的，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依法查处。
禁止利用机动三（四）轮车非法
摆摊设点经营，违反规定的，城
管执法部门依法查处。

这一规定明确了对于涉及
三（四）轮车违法行为的监管主
体，一定程度上将缓解九龙治
水的难题。

交通违法行为
低速电动车超10%

对于包括三（四）轮车在内
的电动车强化管理有着深远的
背景。早在今年5月，新的强制

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
技术规范》发布，将二轮电动自
行车最高时速由之前的20km，
调整为25km，整车质量由原来
的40kg提升到55kg。自此，国
内拉开了规范管理超标电动车
的序幕。

具体到山东，7月26日下
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
次会议在济南举行联组会议，
对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进行
专题询问。会上，省公安厅副厅
长丁冠勇介绍，目前我省低速
电动车保有量在 300万辆左
右，低速电动车的交通违法行
为 占 全 部 交 通 违 法 行 为 超
10%，去年低速电动车交通事
故4064起。这里所说的低速电
动车就是指不在工信部产品目
录，无法合法取得机动车牌照
的电动三（四）轮车。

“不能办理牌照、安全性能
比较差且没有保险、路面执法
难度大等一直是制约低速电
动车管理的因素。”丁冠勇说，
省公安厅将严查低速电动车
擅自闯红灯、随意掉头等违法
行为，同时借鉴好的做法，综
合施策，综合治理，提请党委
政府制定相应的限行、禁行规
定，把低速电动车管理上升到
依法管理高度。

济济南南建建成成区区拟拟全全面面禁禁行行三三轮轮车车
政策拟在经十路等部分道路先行实施，正向公众征求意见

继菏泽城区禁售禁行超标三轮四轮电动车之后，8月2日，济南也开始着手规范三轮车上路行驶，并公开征求意见。拟两年内在建
成区禁行所有三轮车。禁行的三轮车既包括不能挂牌的非法车，也包括能挂牌的合法车。

此次通告里提到2020年8月1日起，城市建成区内禁行三轮
车。三轮车被禁行之后，如何解决禁行与民生之间的矛盾呢？快
递最后一公里该如何解决？

2日下午，记者随机采访的多名快递小哥对此普遍担忧，也
有不少小哥还没有完全理解政策，认为禁行只是不让走公交车
道，还有小哥认为车辆有号牌就不会有问题。殊不知，根据此次
通告，即便是合法三轮车亦同样在禁行之列。

对于快递车这样服务民生的三轮车有过渡期，具体的过渡
政策还有待进一步制定公布。但值得关注的是，即便是过渡期允
许上路，也禁止其在禁行路段通行。如此一来，三轮车能够通行
的道路实在有限，快递送达依旧堪忧。

像快递行业还有主管部门，按照此次的规定，在过渡期由主
管部门制定管理措施。那像送水工、收废品者等等主管部门不明
确的群体，他们也是三轮车的使用者，也在日常生活中提供着送
水、收废品、小件物品运输、搬家等等服务，这些群体如果没有主
管部门制定管理措施，又将如何度过过渡期，是否会免去这一环
节，直接禁行呢？如果是这样，这部分民生需求又该如何满足？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家庭尤其是老人将电动三轮车作为接
送孩子、买菜购物的代步工具，一旦禁行政策实施，他们连过渡
期都没有，他们出行需求的解决同样是一个难题。

本报记者 张泰来

葛民生观点

三轮车禁行背后的最后一公里

老老人人如如何何接接送送孩孩子子？？
快快递递小小哥哥要要开开车车送送货货？？

8月2日，三轮车在济南经十路和环山路等路段行驶，其中以送快

递、送货的改装车居多。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A06-PDF 版面

